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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6      股票简称：保力新      公告编号：2021-117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增资合同书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根据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甲方”）与湖南纽斯曼导航定位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湖南

纽曼车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纽曼车联网”）、湖南纽

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曼数码”）、唐未德及常促宇于 2015 年 12

月签署的《增资合同书》及 2018 年 9 月签署的《增资合同书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补充协议》”）之约定，公司将“收购达明科技有限公司配套募集资金”

项目进行结项并使用该项目部分剩余资金 2,500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增资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纽思曼 17.241%的股权。同时约定如标的公司不能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实现 A 股上市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或

“股转系统”）挂牌，则公司有权发出书面回购通知要求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和唐未德回购本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以下简称“回购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2018 年 9 月 28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该项目剩余资金对外投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12）、《关于签订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62）。 

为积极推进纽曼车联网新三板的申报工作，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的进展暨公

司出具暂不行使回购权函件的议案》，公司在其申报过程中不会向纽曼数码和唐

未德主张行使回购权。同时，如纽曼车联网本次成功申报在股转系统挂牌，公司

将依据协议放弃回购权的行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签订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的进展暨公司出具暂不行使回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权函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已收到股转系统的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见所涉及需清

理特殊投资条款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标的公司在新三板的申报工作，经公司与

纽曼车联网、纽曼数码、唐未德及常促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增资合同

书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事项概述 

1、截至目前，纽曼车联网已收到股转系统的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见所涉

及需清理特殊投资条款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标的公司在新三板的申报工作，经

公司与纽曼车联网、纽曼数码、唐未德及常促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补

充协议二》，协议各方确认，原《增资合同书》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

四条及《补充协议》中相关条款等其他特别条款自标的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递交的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

报材料之日起自动终止。 

2、2021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增资合同书补充协议二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63957815H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东路2号 

5、法定代表人：吕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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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7年06月29日 

8、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及配件、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电子快译通、电子

记事本、电子词典等电子设备的制造;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及配件、计算机应用

电子设备的销售;电子产品生产;其他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品互联网销售;电子产

品及配件的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研发电子产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名称/姓名 

认缴情况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唐未德 2,362.5 货币 94.5% 

其他 10 位自然人股东 137.5 货币 5.5% 

合计 2,500.00 — 100% 

10、经查询，纽曼数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纽曼数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二）唐未德 

自然人唐未德，身份证号：4523231972******** 

住址：广西桂林市 

（三）常促宇 

自然人常促宇，身份证号：4301211974********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纽曼车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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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日期：2013 年 1 月 14 日 

3、注册资本：5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常促宇 

5、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东路 128 号 

7、经营范围：通信终端设备、计算机、音响设备、影视录放设备的制造;

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传输技术的研发及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 

 

名称/姓名 

认缴情况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 
328.9655 货币 65.7931%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86.2070 货币 17.2414% 

唐未德 42.7445 货币 8.5489% 

常促宇 32.8135 货币 6.5627% 

其他 3 位自然人股东 9.2695 货币 1.8539% 

合计 500 货币 100%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6,292,867.35 96,053,341.24 

负债总额 19,538,020.63 27,598,6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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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66,754,846.72 68,454,708.99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 

营业收入 33,080,266.84 51,145,407.38 

营业利润 -654,080.95 4,295,024.67 

净利润 -358,719.167 3,650,770.97 

注：上述2020年度数据经审计，2021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甲方（投资方）：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

限公司） 

 

乙方（原股东）： 

乙方 1：唐未德 

乙方 2：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3：常促宇 

 

丙方（标的公司）：湖南纽曼车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南纽思曼导航定

位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 

1、甲方（投资方）、乙方（原股东）、丙方（标的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签署了《关于湖南纽思曼导航定位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合同书》（以下简称《增

资合同书》）和 2018 年 9 月签署了《关于湖南纽思曼导航定位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合同书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合同书补充协议》）。《增资合同书》约

定由投资方向标的公司投资 2,500 万元，其中 62.5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投入，以取

得公司 17.241%股权，余下 2,437.5 万元记入资本公积金。 

2、《增资合同书》第五条“公司管理”中 5.1 款对投资方在标的公司的董

事席位作了特殊约定、第 5.2 至 5.5 款对投资方在公司管理方面的约定与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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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公司章程相冲突；《增资合同书》第六条对挂牌或整体并购前，湖南纽曼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常促宇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以及增资扩股时投资方的优先受让

权作了特殊约定；《增资合同书》第七条对“引进新投资方的限制”事项作了特

殊约定，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方有权决定标的公司能否引进新的投资者，有权决定

引进新投资者的最低投资价格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补偿义务等事项；《增

资合同书》第十四条“清算财产的分配”对特殊情况下投资方有权启动清算程序

作了特殊约定；此外，《增资合同书》及《增资合同书补充协议》还对“业绩承

诺与补偿”、“股权回购约定与执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时间”等事项作了特殊约定。（以下合并称谓时简称“特别条款”）。 

3、标的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经友好协商，甲、乙、丙三方就履行《增资合同书》及《增资合同书补充协

议》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各方确认，《增资合同书》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四条及其

他特别条款自标的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递交的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报材料之日起自动终止。 

（2）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各方在《增资合同书》第五条、第

六条、第七条、第十四条及其他特别条款项下均无违约情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

责任，亦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的争议、纠纷。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纽曼车联网已收到股转系统的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见所涉及需

清理特殊投资条款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纽曼车联网在新三板的申报工作，经公

司与纽曼车联网、纽曼数码、唐未德及常促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增

资合同书补充协议二》。 

公司放弃上述相关权利事项目前暂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后

续公司将积极协助纽曼车联网在股转系统挂牌的申报工作，若纽曼车联网本次成

功申报在股转系统挂牌，将有利于公司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能更充分的保障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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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情况说明 

纽曼车联网本次申报在股转系统挂牌事项尚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审批，其能否成功在股转系统挂牌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会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公司上述相关权利，切实保

护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增资合同书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